
华泰财险附加非无效条款（2025 版 HR） 
 

兹经双方同意，本保险不因下述原因而失效： 

（1）在被保险人不知情的前提下被保险财产的占用性质的变化或/和风险程度的增加，但是

一旦知道，被保险人应立即通知保险人并从风险程度的增加之日起缴付额外的保险费。 

（2）工人在场地内进行的修理，微小的改造，普通的保养和其它的类似工作。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